
甲方：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产品零件号 零件名称 车型 专用装备编号 数量 (套) 专用装备名称
开发商（甲方指定

/非指定)
材料费 制造费 设计费 管理费用 利润 不含税单价 含税单价

B00007319 后排座椅左本体 B40L-C24 - 1 坐垫骨架焊胎  非指定 4,000.00 1,000.00 1,000.00 0.00 0 6,000.00                  6,780.00

B00007319 后排座椅左本体 B40L-C24 - 1 坐垫发泡检具  非指定 1,500.00 1,000.00 500.00 0.00 0 3,000.00                  3,390.00

B00007351 后排座椅右本体 B40L-C24 - 1 坐垫骨架焊胎  非指定 3,500.00 1,000.00 1,000.00 0.00 0 5,500.00                  6,215.00

B00007351 后排座椅右本体 B40L-C24 - 1 坐垫发泡检具  非指定 1,500.00 1,000.00 500.00 0 0 3,000.00                  3,390.00

合计Total： 17,500.00                19,775.00

三、付款方式：

甲方（盖章）：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字）：

日    期 日    期

协议编号: TA19B40L-F0500277I051 供应商代码：A010X00277

5、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期限内开发专用装备。专用装备应符合双方签署的《采购通则》及相关技术协议（如有）的技术要求。

6、甲方未要求乙方交付专用装备之前，乙方免费负责专用装备的管理并确保其良好的使用状态，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的保养、维修及保险等。

二、特别说明的项目

1、含税单价是指在甲方指定的乙方生产场地或在甲方指定地点交货时的专用装备的最高限价，其中的管理费包括但不限于： 乙方的运费、保险费、搬运安装及调试费等。甲方对专用装备验收时，若发现专用装备的数量、材料、消耗定额、购买发票等各项内

容，与甲乙双方协商确定的订单要求不符时，甲方有权调整本协议并从应付款中扣除不符合项费用，乙方应配合甲方重签价格协议。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则不含税价格保持不变，根据新的税率调整合同标的额（价税合计金额）。

2、乙方需提交充分的资料，以使甲方确认各项费用的合理性。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专用装备开发商的信息、报价、工装模具信息表、开发费用信息表；工装模具图纸、数模、易损件清单；乙方和专用装备开发商签署的合同等。

3、甲方保留就关键、重大零部件指定专用装备开发商和共同进行商务谈判的权利。若甲方指定时，乙方有义务接受该等指定并积极参与、支持甲方和指定开发商之间的商务谈判。该等指定并不免除乙方对专用装备开发商的质量管理、技术支持、开发进度追踪、

终检验收和履行《采购通则》中相关条款的责任；该等指定并不免除专用装备开发商接受和履行乙方对其管理的义务。

4、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专用装备所有权归甲方所有。

专用装备价格协议
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双方签署的《采购通则》及技术相关协议（如有）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提交（1）

（1）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2）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仲裁解决。

或授权代表 （签字）：

根据甲乙双方签署的编号为 SL17B40L00277I051  的《货源确认书》和编号为  GR1500277  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以下简称《采购通则》），就《货源确认书》项下下列零部件所必需的专用装备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特签署本协议。

一、专用装备清单                   单位 元：（RMB）

1、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即支付乙方本协议含税总额的30%。

2、乙方提交的全面放行文件得到了甲方的完全批准，甲方即支付乙方本协议含税总额30%。

3、乙方在甲方正式投产后连续6个月内提交了质量合格的产品，且专用装备通过了甲方的审核、验收，甲方即支付乙方本协议含税总额的40%。

4、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相关发票。

四、特别约定 

2、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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